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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论坛

充分发挥军事检察公益诉讼职能作

用，服务强军事业、服务备战打仗、服务

依法治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特别是国防和军事利益，是军事检察

机关的重要职责使命。“善守者藏于九地

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民防空

是国之大事，是国家战略，是长期战略。

今年以来，合肥军事检察院联合安徽省

人民检察院开展人防工程领域检察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充分体现军地检察

机关依法能动履职、积极主动作为的检

察担当，充分证明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只

要聚焦为战保战主线，一定大有可为、大

有作为。

始终牢牢把握“国之大者”，用为战

保战指引工作方向。习主席强调，要统

一思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狠抓工作落

实，努力开创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建设新局面。现代战争是基于国家综

合实力的整体对抗，谁能最大限度一体

运用国家战略力量，谁就能赢得未来军

事竞争优势。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应把握

人防工程的国防属性、军事属性，部署开

展专项监督活动，把维护国防和军事利

益作为最现实、最直接的任务摆在首要

位置，以检察监督为部队战斗力生成提

供法治保障、营造法治环境。

法者，天下之仪也。人防工程保护

对办案人员来说是全新领域，确保依法

开展监督，既是推进案件办理的关键环

节，也是对办案人员的考验。专项监督

活动中，军地检察机关应坚持用法律说

话、用证据说话，全面收集固定证据，精

准核定责任主体，精确援引法律条款，科

学提出检察建议，赢得监督对象的理解

和认同。检察公益诉讼本质上是一项检

察业务、诉讼业务，在案件办理中，必须

坚持法律监督权的根本定位，破除“办

事”思维，树立“办案”思维，围绕证据收

集、证据分析、法律适用开展工作，以依

法能动履职实现公益最大保护。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安

徽军地检察机关积极倡导“军地同心 皖

检同行”理念，构建起业务互助、力量互

融、优势互补、成果互利、信任互建、情感

互通的协作工作格局。从近年来的办案

实践看，加强军地检察协作在开展军事

检察公益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应优化

协作机制、创新协作模式、提升协作质

效，共同履行好检察机关服务强国强军

事业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人防工

程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

在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基础上，拓

展运用协调、协商等多种方式，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提升治理效能。

专项监督活动中，军地检察机关坚持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积极宣传人防工

程作为“护民之盾”的国防意义、胜战意

义，摸排线索发动群众参与，推进整改倾

听群众意见，案件办理接受群众监督，为

人防工程保护汇聚了强大的社会力量。

运用军事检察公益诉讼维护国防和军事

利益，说到底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应注重倾听群众声音、激发群众

热情、依靠群众力量，使广大群众成为公

益保护的积极拥护者、实际践行者、直接

受益者，确保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基础扎

实、步履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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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军地联合开展公益诉讼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

以法之名守护“地下长城”
■刘 飞 刘 昆

【典型案例】

今 年 3 月 ，一 条 短 视 频 引 起 合 肥

军 事 检 察 院 办 案 人 员 李 强 的 注 意 。

视 频 中 ，一 场 大 雨 过 后 ，作 为 人 防 工

程，安徽省合肥市某地一处小区的地

下车库水深及膝，不少小区居民扶起

被 淹 没 的 电 瓶 车 、自 行 车 ，艰 难 蹚 过

积水……

人防工程是防备敌人突然袭击，

有效掩蔽人员和物资，保存战争潜力

的重要设施，被称为“地下长城”。“如

果人防工程连一场大雨都防不住，又

怎 能 防 得 住 其 他 紧 急 情 况 ？”带 着 忧

虑，合肥军事检察院与合肥市人民检

察 院 召 开 检 察 官 联 席 会 议 。 军 地 检

察 官 围 绕 人 防 工 程 保 护“ 该 不 该 管 ”

“ 能 不 能 管 ”“ 怎 么 管 ”开 展 讨 论 。 他

们 一 致 认 为 ，人 防 工 程 保 护 管 理 不

善，危害的不仅仅是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还直接影响战时国防动员潜

力，反映出有关行政机关管理失位缺

位 ，军 地 检 察 机 关 应 当 依 法 开 展 监

督。

很快，一支由军地检察官组成的

联合调查小组，对合肥市各小区人防

工 程 展 开 全 面 摸 排 。 工 作 人 员 白 天

深 入 地 下 ，一 处 一 处 查 找 问 题 ；晚 上

加班加点，深入学习人防工程领域专

业 知 识 ，确 保 问 题 摸 实 、原 因 找 准 。

在摸排到上述视频中的小区时，工作

人员发现，该小区人防工程主要密闭

门 锈 蚀 ，无 法 正 常 关 合 ，导 致 雨 水 倒

灌 ；人 防 工 程 内 排 水 系 统 年 久 失 修 ，

积 水 无 法 及 时 排 出 ，一 旦 下 雨 ，很 容

易引发内涝。

不久，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对该小

区所在行政区发改委立案并召开座谈

会，要求履行人防工程主管职责，督促

对辖区内人防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全

面整改。

军 地 检 察 机 关 在 联 合 摸 排 中 发

现，城市小区人防工程内存在无防护

密闭设备设施、防护密闭门无法正常

关合、人防空间渗水漏水、人防墙体被

破 坏 、新 建 构 筑 物 、堆 放 易 燃 易 爆 物

品、倾倒废弃物、消防设施破损老化、

照明设备损坏、人防标识设置不规范

等问题，亟须整治规范。以首案办理

为契机，合肥军事检察院迅速将有关

情况通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并联合

下发《关于军地检察机关协作开展人

民防空工程领域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

督 活 动 的 实 施 方 案》。 一 场“ 地 下 长

城”的公益“保卫战”，在江淮大地拉开

序幕。

一条视频引发的忧虑

“保卫战”依法拉开序幕

【典型案例】

安徽省淮北市某区建有大量地下

人防工程。由于管理单位多元化、使用

与管理相脱节、维护管理资金不足等，

导致小区部分人防工程未按要求进行

定期维修保养，防空效能受到较大影

响，危及国防和军事利益及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在办理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不善公

益诉讼案件时，淮北市某区发改委负责

人防工作的同志向检察机关“诉苦”：

“法律规定，我们应当对人防工程维护

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应当

依法对人防工程进行维护管理。可在

实际工作中，除了人防部门，其他有关

单位谁愿意管呢？”这句不经意的“牢

骚”，引起工作人员的反思。人防工程

保护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不能

仅仅依靠一家单位、几个人的力量。找

到其他职能单位，督促协同人防主管部

门共同履职，成为办案人员的共识。

军地检察官在《安徽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中找到

法规依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依法履行人民防空工作职责”。法定

职能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军地检察机

关据此增加人防工程所在街道办事处

为监督对象，并耐心向他们释法说理，

厘清职责。此举不仅得到有关单位的

理解支持，也让他们认真履行被“遗忘”

的法律职能。

“感谢检察机关给我们提出检察建

议。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我们‘重启’

街道办人防工程的管理职能。下一步，

我们一定严格落实维护管理责任。”在

一次检察建议书送达会现场，某街道办

事处负责人表示。

军事检察公益诉讼的目的，不仅是

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还要通过依法监

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随着专项活动的深入开展，为最大

限度凝聚各行政单位依法保护人防工程

合力，军地检察机关总结出“1+1+N”模

式确定监督对象。“1+1”即人防主管部

门和属地政府两个主要监督对象；“N”

即根据调查发现的不同问题，增加同步

监督对象。比如，存在物业管理问题的，

增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作为同步监督

对象；存在消防问题的，增加应急管理部

门、消防救援队伍作为同步监督对象。

“通过体系化、精准化的监督，让有

关行政机关明晰了职责、凝聚了合力。”

合肥军事检察院领导说。据了解，专项

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安徽省国防动员办

公室在全省配套部署开展人防工程排

查整治活动，多地住建部门将人防工程

保护纳入“皖美红色物业”建设三年行

动方案一体推进，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

保护格局。

一份建议“重启”的职能

“1+1+N”确定责任主体

【典型案例】

今年 5 月，在对某市一处人防工程

开展摸排时，军地检察官发现，该人防

工程内一处开放车位被人为安装卷帘

门，隔断成“私人车库”。物业人员叫来

车位“主人”核实情况，这名住户满脸无

辜，认为在自家车位上安装卷帘门并没

有什么不妥。

摸排中，军地检察机关发现诸如私

装卷帘门、私设充电桩破坏人防墙体、

堆放易燃物品等问题在该市人防工程

内一定程度存在。一方面反映出有关

部门管理缺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广大

群众人防工程保护意识不强。

对此，军地检察机关召开专题座谈

会。在经过深入讨论后，他们一致认

为，必须创新运用各类检察手段，在推

进案件办理的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人

防工程保护意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

主体作用。

案件办理中，军地检察机关注重

通过公开听证、联合摸排等形式，让广

大群众参与办案进程，以汲取群众智

慧、发动群众力量。在联合合肥市瑶

海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时，依托该区“益

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广泛吸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成为志愿者；积极

协调人防工程领域业务专家为志愿者

讲解人防工程基础知识；推开“公益诉

讼志愿者协助检查人防工程”机制，通

过“随手拍”，及时汇总人防工程保护

不善问题线索，增强群众的国防观念

和人防意识。

“ 经 过 宣 传 ，我 们 明 显 感 到 人 防

工 程 内 乱 停 乱 放 、乱 丢 杂 物 的 少 了 ，

有 的 居 民 还 会 主 动 询 问 我 发 生 紧 急

情 况 如 何 避 险 。”一 位 志 愿 者 告 诉 检

察官。

专项监督活动中，军地检察机关共

同召开公开听证会 55 次，邀请各界群

众共同查看现场 10 余次。合肥军事检

察院联合淮北市濉溪县人民检察院首

次召开网络直播听证会，宣讲人防工程

的重要意义，取得良好社会效果；联合

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制发诉

前检察建议公开听证会，一名从事消防

工作的听证员就人防工程内的消防问

题提出专业意见建议，有效节省后续整

改时间；联合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

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居民代表

共同查看验收整改情况，强化人民群众

人防工程保护意识；联合合肥市庐阳区

人民检察院召开听证会，邀请军人监督

员全程参与，提升军事检察公益诉讼影

响力。

一次摸排促发的改变

“随手拍”汇聚群众力量

前不久，一份检察建议回复书摆
上合肥军事检察院检察官的案头。
这是自今年 4月合肥军事检察院联合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开展人防工程领
域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以来，
收到的首份检察建议回复书，意味着
专项监督活动“第一案”即将办结。

这是某区发改委发来的《关于我
区人防工程维护管理不善问题办理
情况的回复》，内容包括：检察建议书
中所提到的人防工程内密闭门无法
关合、排水系统失修等问题已全部整
改到位；该区发改委结合汛期人防工
程安全大检查工作，对全区人防工程
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确保辖区内人防工程正常发挥防空
效能。

“此次开展专项监督活动，既是
军地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备
战打仗，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的有力举措，也是贯彻‘抓前端、治未
病，能动履职’司法理念的生动体
现。”合肥军事检察院领导介绍。专
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该院联合安徽
省三级检察机关细致摸排调研、紧前
立案办理、有序推动整改，相关安全
隐患问题得到及时消除，人防工程防
护效能实现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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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安徽省合肥市某小区内整修后的密闭门。 娄 飞摄

图②：安徽省合肥市某小区内人防工程。 李华宇摄

图③：安徽省凤台县军地有关部门组织民兵参加人民防空综合演练。 李 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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